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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超募资金的数额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

1004号”文件批准，由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10月13日采用网

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1,3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37.00元，募集资金总额：481,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13,476,533.51后，募集资金净额：467,523,466.49元，其中

超募资金251,949,966.49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09年10月16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中。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2009年10月16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09]第1-0029号”《验资报告》。 

 

二、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一）营销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经公司董事会一届十次会议和2009年度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2010年，公司

投资9860万元建设了营销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截至2010年12月31日已执行完毕，

由于公司在建设过程中加强了对成本和费用的管理，项目实际投入9111.90万元，

结余资金748.1万元。 

 

（二）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011 年 4 月 11 日，经公司董事会二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

金 5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目前该资金已全部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补

充后，公司超募资金余额为 11,086.70 万元。 

 

（三）本次投资建设江苏鼎汉计划 

    1、投资概述 

本次投资江苏鼎汉总金额为 10000 万元，由鼎汉技术以超募资金出资 9900

万元占 99%，由鼎汉软件出资 100 万元占 1%，江苏鼎汉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法

定代表人顾庆伟，主营轨道交通领域各类电气及其自动化设备、车辆装备及其零

部件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及其应用产品的开发、销

售；技术服务、咨询服务；非标准设备设计、制造、销售；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投

资、资产管理、信息咨询业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暂定，以工商登记为准） 

公司拟将江苏鼎汉打造成未来主要的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培训中心，利用

“长三角”人才、地域和产业优势完善公司东西南北四大研发中心的布局，为未

来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生产、销售提供支持。 

 

2、鼎汉软件简介 

北京鼎汉软件有限公司是鼎汉技术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

月 12 日，法定代表人顾庆伟，注册资本 500 万元。主营业务是进行电子信息领

域相关软件的研究和开发，目前主要对鼎汉技术做配套的轨道交通领域相关产品

的软件研发和销售。 

 

3、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4、本次投资的必要性 

（1）打造生产基地支撑公司新产品、新领域的延伸和拓展 

公司的愿景是成为轨道交通领域值得客户信赖的电气及其自动化设备主流

供应商，从目前的产品战略规划看，正在向车载系统领域、地铁机电子系统领



 

域和既有线的维护、检测等领域延伸， 2011 年 10 月，公司已经研制出了三种

国铁车载辅助电源系统、屏蔽门、安全门系统和接触网、轨道、限界三种检测

系统，公司计划未来在这三个领域会推出更多新产品。 

目前公司北京大兴生产基地主要是为现有产品的生产而设置的，考虑到未来

公司将陆续推出新产品及新产品的多样性，现有机器设备及厂房已不能满足未来

需求，为更好的形成对新产品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的支撑，整合公司人、财、

物各类资源及生产、研发平台，非常有必要建立新产品生产基地。 

（2） 完善公司东西南北四大研发中心的建设，提升研发实力 

目前公司现有北京研发中心、深圳研发中心和成都研发中心，北京研发中心

侧重于信号电源、电力操作电源等系列路面电源的研发、优化、升级和完善；深

圳研发中心目前承担着车载系统产品和地铁各类系列机电子系统的研发重任；而

成都研发中心主要是依托西南交大的技术，研发各类检测产品。 

江苏鼎汉将继续打造公司位于“长三角”的研发中心，完善公司东南西北四

大研发中心的布局，未来主攻各类车载系统的研发。江苏鼎汉所在地扬州地处长

三角区域，拥有便捷的交通、丰富的人才和发达的各类配套产业设施；同时，该

地靠近南京和常州这两个车辆及配件生产集群集中地，将为公司未来各车载系统

的研发、测试提供便利。 

（3） 打造公司的培训基地 

公司历来对客户提供各类课程和实践演练的培训，通过培训，使客户更加了

解公司产品的使用和维护，同时使公司更加了解客户需求，了解行业和产品发展

方向。通过打造培训基地，可以进一步提升公司对外培训的效力和效果，实现公

司基本维护向客户方转移的服务方针，促进公司产品服务质量的提高，有效提升

公司及产品品牌的影响力，推动市场销售规模增加；同时，该培训中心也对内使

用，将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基石，近年来，随着公司规模

的扩大和人员的增多，对公司的内部管理及培训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在

快速发展中能否吸引到需要的各类人才、能否将核心技术人员及骨干员工留住、

用好，是保持公司优势、促进公司快速发展必须重视的问题。打造公司自己的培



 

训中心，不仅可以帮助员工提高工作技能和技巧，扩展知识面，提升沟通和管理

能力，同时还可以促进和改善公司组织氛围，增强凝聚力，增加归属感，为公司

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证。 

 

5、投资计划和建设周期 

新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鼎汉技术和鼎汉软件分别分期出资，首次出资

额为总出资额的 20%，其余部分由各股东根据建设进度自新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

内缴足。 

该项目分两期共建设 30 个月。第一期生产基地的建设、设备安装调试、试

运行需 18 个月，预计 2013 年下半年生产基地投入使用；第二期研发中心、培训

中心建设 12 个月。 

 

6、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江苏鼎汉预计 2013 年销售额 1.5 亿元人民币。生产

基地建设期 18 个月，从 2013 年 1 月开始试运行，随着技术及生产工艺的成熟,

预计在 2013 年 7 月达产。 

本项目总投资为 1 亿元，2013 年净利润为 1547 万元，经计算，当年投资回

报率为 15.47％，截至 2020 年累计投资利润率为 343.12%。投资回收期为 5 年，

本项目截至 2020 年累计净利润为 34312.18 万元。 

 

7、存在的风险 

（1）轨道交通领域非市场化的风险 

由于国家铁路的管理仍以计划体制为主，投资和运营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资

金，而城市轨道交通也要看市政的规划情况，因此轨道交通应用产品的推广受铁

路部门、城市地铁公司的投资计划、运营计划和财政资金拨付的影响较大，投资

计划推迟、运营资金减少或财政资金支付延迟都会对轨道交通领域相关产品的市

场应用产生负面影响。 



 

（2）未来新产品研制、开发的风险及市场拓展的风险 

资金到位，项目实施后，如果公司的技术人员不能充分合理利用相关资产或

者研究成果不能转化为最终产品，产品市场拓展不顺利，将使该投资项目不能达

到预期目标。 

公司虽然在信号电源领域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进入车载领域、地铁机电

子系统领域和既有线的运维领域需要很强的市场拓展能力，不排除进入这些领域

发生一些不确定因素导致市场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导致公司预期市场提

升目标不能完全达成的风险。 

（3）人才风险  

人才风险主要体现在关键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流失和是否能够吸引到需要

优秀技术人才，这是公司保持自身优势和实现快速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公司拟通过强化新产品研发流程管理、完善营销管理模式和加强新产品开发

力度、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等方式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和保证项目收益。详情见巨

潮咨询网等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投资江苏鼎汉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意见 

2011 年 12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江苏鼎汉的议案》，同意上述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并拟将本议

案交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将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开始实施。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进

一步提升公司生产和研发实力，提高客户服务能力，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

同时，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况。上述超募资金投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 

 

四、监事会关于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

划相抵触，不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公司生产、研发和培训能力，符合全体

股东利益，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 

 

五、保荐机构的专项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认为，鼎汉技术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的有

关规定；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完善鼎汉技术的生产制造能力并整合公司

资源。因此，鼎汉技术本次超额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同时，

兴业证券将持续关注鼎汉技术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督促鼎汉技术在实际实施本

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前，履行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